
商用车制造事业部便携式激光扫描仪新增项目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
 

致：各潜在投标人

关于我司代理的商用车制造事业部便携式激光扫描仪新增项目（招标编号：26AT47081800820），现对招标文

件作出如下澄清与修改：

一、招标公告—投标人资格要求

（1）原招标公告第2条投标人资格要求中2.2业绩要求：

投标人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至少1个便携式激光扫描仪测量设备类似供货业绩。

（业绩须提供合同扫描件，合同中须体现合同买卖双方单位盖章页、签订日期和供货内容，若合同中无法体现以

上内容，除提供合同扫描件外须额外再提供合同附件或技术协议或加盖业主公章的其他证明材料。)

现澄清修改为：

投标人或所投设备制造商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至少1个便携式激光扫描仪测量设

备类似供货业绩。（业绩须提供合同扫描件，合同中须体现合同买卖双方单位盖章页、签订日期和供货内容，若

合同中无法体现以上内容，除提供合同扫描件外须额外再提供合同附件或技术协议或加盖业主公章的其他证明材

料。)

（2）原招标公告第2条投标人资格要求中新增2.7条：

2.7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制造商和代理商不允许同时参

与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二、第三章评标方法—详细评审标准

原第三章评标方法中技术、商务及报价文件详细评审标准2.2.2（1）评审要素（同类项目经验）：

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除资格要求的业绩外，投标人每额外提供1个应用于主

机厂的便携式激光扫描仪测量设备类似供货业绩加2分，满分10分。

现澄清修改为：

投标人或所投设备制造商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除资格要求的业绩外，投标人每额外

提供1个应用于主机厂的便携式激光扫描仪测量设备类似供货业绩加2分，满分10分。

 

本次澄清与修改内容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澄清与修改内容未涉及之处按

原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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